附件1

化隆县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海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东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办[2017]62号）等文件精神，化隆县农牧局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收集相关资料，组织专业人员起草编制了《化隆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方案》编制说明如下：

一、《方案》起草过程。一是2017年5月份，县政府对禁养区划定工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成立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了县农科、环保、发改、财政、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林草、文体等相关部门的责任；二是县农科局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省级认定的82家规模养殖场进行了逐一摸底排查（7家养殖场在禁养区划定范围内），重点排查养殖场污染物防治设施设备，建立档案资料，做到一场一档。其中，19家养殖场已停止生产，与63家养殖场签订了《化隆县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任书》，并下发书面整改通知书，要求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必须按照《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全面完成整改，对处于县城水源地（后沟水库）上游的巴燕镇国泰种养殖协会和广益专业合作社两家养殖场进行了拆除；三是初步确定划定范围的基础上，收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重点参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等法律法规，组织起草《方案》，合理划定了全县饮用水源地、人口集中区、黄河干支流、风景名胜区的禁养区域。形成《方案》（意见征求稿）后，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建议，根据反馈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反复修改完善，制定了《方案》（送审稿）。并聘请甘肃天水三和测绘院勾绘完成了1∶50000的《化隆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四是《方案》是在6月6日经化隆县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并形成会议纪要后的原方案基础上根据2019年11月3日市上召开的全市禁养区优化调整会后，结合我县实际进行调整，并报化隆县人民政府研究制定的。

二、《方案》主要内容。方案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指导思想；第二部分为划定原则；第三部分为划定依据；第四部分为划定说明；第五部分为禁养区划定区域；第六部分为工作要求。

第一部分：明确了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结合我县生态保护与建设要求，调整优化全县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第二部分：为在划定畜禽养殖区域过程中坚持的八项原则；

第三部分：为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的一些法律法规依据；

第四部分：对本方案所指畜禽、畜禽养殖规模进行了解释说明；

第五部分：对禁养区范围进行了具体的划定；

第六部分：为在开展禁养区划定工作时提出的工作要求。

三、《方案》引用的法律依据。共划定禁养区域3个，总面积为228.39k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3%。

（一）人口集中区域。化隆县城及群科新区、乡镇集镇居民区及规划区，不在建成区的机关、学校、医院、疗养院和其他文化体育场馆等区域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内的区域：依据《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第3.1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①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②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包括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区。第3.2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选址应避开3.1规定的禁建区域，在禁建区域附近建设的，应设在3.1规定的禁建区域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500米。《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选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500米以上。该区域划定禁养区面积为27.54km2，占划定总面积的7.84%。
（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共9处。县城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后沟水库）范围内的区域；群科镇公义河滩溪流、扎巴镇本康沟溪流、昂思多镇沙吾昂河滩溪流、牙什尕镇下多巴河滩溪流、甘都镇关巴村黄河等6处饮用水源地取水口上游不小于3000米、下游不小于300米，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1050米：依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海东地区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方案的批复》（青政函[2009]100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第6.3.2.2.2小型湖泊和平原型中型水库的二级保护区范围是正常水位线以上（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2000 米区域；第5.1.1.2.1一般河流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为取水口上游不小于1000 米，下游不小于100 米范围内的河道水域；第5.2.1.2.1二级保护区一般河流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长度从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向上游（包括汇入的上游支流）延伸不得小于2000 米，下游侧外边界距一级保护区边界不得小于200 米；第5.2.2.2二级保护区沿岸纵深范围不小于1000 米。牙什尕镇城车村、雄先乡乙么昂村共2处水源地取水口上游2000米区域内的河
道集水面积，二塘乡格许村1处水源地取水点为中心，半径为400米的区域。依据海东市人民政府《关于化隆县乡镇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的批复》（东政函[2016]183号）。该区域划定禁养区面积为28.69km2，占划定总面积的8.16%。

（三）黄河干流及巴燕沟、黑城沟、昂思多沟、支扎沟、雄先沟、查让沟、查甫沟、金源沟、塔加沟9条支流河道两岸向外延伸200米的陆域范围：依据《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第5.2粪便贮存设施的位置必须远离各类功能地表水体（距离不得小于400m），并应设在养殖场生产及生活管理区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该区域划定禁养区面积为172.16km2，占划定总面积的54%。
（四）畜禽养殖规模标准：根据《青海省畜禽规模养殖场认定管理办法（修订稿）》认定标准执行。

	品种
	指标
	适度规模（头、只、羽）

	奶牛
	年存栏
	100-199

	生猪
	能繁母猪
	100-299

	
	年出栏
	500-1499

	蛋鸡
	年存栏
	10000-29999

	肉鸡
	年出栏
	30000-49999

	肉牛
	能繁母牛
	100-299

	
	年出栏
	500-999

	肉羊
	能繁母羊
	200-499

	
	年出栏
	1000-1999


其他禽类养殖场养殖规模参照蛋鸡养殖场规模；驴、鹿养殖场参照牛养殖场规模。

四、绘图说明。共绘制1∶50000化隆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1张，绘制化隆县黄河干支流、建制镇、饮用水水源地、风景名胜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各1张。一是化隆县城及群科新区根据县住建局提供的《化隆县城巴燕镇总体规划（2000—2020）》和《青海省化隆县群科新区总体规划（2015—2030）》划定范围绘制；二是牙什尕镇城车村水源地、雄先乡乙么昂村水源地属于廊道截取地下水的方式取水，绘图时将整个集水面积作为一二级保护区进行绘制；二塘乡格许村水源地属于小型地下水水源地，因泉眼较小，绘图时以取水点为中心，半径为400米的区域绘制。以上三处水源地由环保部门提供，有一二级保护区拐点坐标；三是以上所涉及的禁养区划定区域相互重叠部分，以各功能区向外延伸最大范围为准。

五、意见建议采纳情况。禁养区划定共征求到各单位的书面意见建议共4条，其中，环保部门3条，水利部门1条，具体情况说明如下：一是环保部门提出意见建议3条：其中“未划出乡镇村的水源地”和“饮用水源地取水口上游不小于3000米、下游不小于300米，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1050米”的意见建议已采纳；二是水利部门提出意见建议1条：将县境内10条黄河主要一级支流列入禁养区范围，已采纳。

